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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司发〔2025〕30 号

山西省司法厅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
关于在全省开展第五届法治动漫微视频

征集展播活动的通知

各市司法局、文旅局，省直各相关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

化建设，弘扬法治精神、讲好法治故事，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的吸

引力、感染力，省司法厅、省广播电视局决定在全省开展第五届

法治动漫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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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宣传

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扎实推进“八五”普法决议和规划贯彻落

实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，充分

发挥动漫、微视频作品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的重要载体作用，不断

促进公民法治素养提升，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

尚者、自觉遵守者、坚定捍卫者。

二、主办单位

山西省司法厅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

三、时间安排

活动从 2025 年 7 月开始，2025 年底结束，分三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：2025 年 7 月 1 日——2025 年 9 月 30 日为作品征

集报送阶段。

第二阶段：2025 年 10 月 1 日——2025 年 11 月 20 日为专家

评审阶段。

第三阶段：2025 年 12 月 1 日——2025 年 12 月 31 日对获奖

作品进行颁奖，“12·4”宪法宣传周期间，通过省内主要网络媒

体、省直各单位门户网站对优秀作品进行展播。

四、作品内容

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创作：

1.扎实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大众化传播，大力宣传中国共产

党领导人民开展法治建设的伟大成就，引导全社会坚定不移走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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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大力宣传宪法、民法典、刑法及国家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

规，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法规知

晓度、法治精神认同度、法治实践参与度。

3.深入宣传民营经济促进法、乡村振兴促进法等与营商环

境、乡村振兴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，助推我省高质量发展；重点

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、家庭教育促进法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

法律法规，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。

4.广泛宣传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，引导

公民从安全出行、环境保护、反赌禁赌等做起，积极参与电信网

络诈骗、高额彩礼、非法集资、食品安全、殡葬服务等突出问题

治理，营造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用法、化解矛盾靠法

的法治环境。

5.加强红色法治文化宣传和传承，讲好红色法治故事，深入

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的法治思想，推动三晋优秀传统

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

五、作品类别

本次征集法治动漫和法治微视频两大类作品。法治动漫作品

包括：法治动漫故事短片、法治动漫公益广告短片；法治微视频

作品包括：法治微短剧（单集）、法治微视频公益广告短片、法

治宣传 MV 短片。

1.法治动漫类

法治动漫故事短片：视频像素尺寸 1920*1080PIX，25 帧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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秒，采用普通话配音，需适合电视（DVD MPEG2 格式）和网站（WMV

格式）、公共电子显示屏、公交移动电视、楼宇电视等媒体播出

要求；时长以 3 分钟左右为宜；不限制作方式，二维、三维、定

格等动画形式均可，需附 1 幅高清现场制作剧照和 3 幅以上源文

件关键帧高清截图。

法治动漫公益广告短片：时长以 30 秒和 60 秒为宜，建议最

长不超过 60 秒，如需缩短或延长时长，以 5 秒为单位；其他要

求与法治动漫故事短片一致。

2.法治微视频类

法治微短剧（单集）：视频像素尺寸 1920*1080PIX，25 帧/

秒，采用普通话配音，需适合电视（DVD MPEG2 格式）和网站（WMV

格式）、公共电子显示屏、公交移动电视、楼宇电视等媒体播出

要求；时长以 5-10 分钟为宜；需附 1 幅高清现场拍摄剧照和 3

幅以上镜头高清截图。

法治微视频公益广告短片：时长以 30-60 秒为宜，如需缩短

或延长时长，以 5 秒为单位；其他要求与法治动漫故事短片一致。

法治宣传 MV 短片：时长以 60-120 秒为宜，如需缩短或延长

时长，以 5 秒为单位；可以采用原创歌曲或者其他与主题相关的

歌曲、背景音乐等；其他要求与法治动漫故事短片一致。

六、作品要求

（一）作品要坚持正确导向，注重政治性、思想性、法治性、

艺术性的统一，蕴涵法治元素，体现法治精神，把镜头对准普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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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，用小切口呈现大主题。作品中引用法律、解释法律要准确

规范，注意运用法律的语言，避免使用模糊语言或不规范图像，

作品要结构完整，逻辑清晰。

（二）本次参赛作品应是 2024 年 11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

30 日期间创作的，且与此次活动主题相契合的原创法治动漫微

视频作品。

（三）作品报送要符合格式要求。系列作品不超过 3 件，系

列作品按名称计 1 件作品。每个作品需附 150 字以内的简介。作

品正片中一律不得标注参赛人姓名、参赛单位名称、制作单位标

志等与作品内容无关的信息。作品开始前蓝色底版打字幕（留够

十秒），内容应标注四要素：山西省第五届法治动漫微视频征集

展播活动参评作品、类别、名称、时长；作品结尾处留十秒以上

黑场。

（四）作品须为创作者本人或本单位原创，作者在报送作品

后即视为许可主办方以公益宣传为目的，使用或授权第三方无偿

使用该作品，作者保留作品的署名权和自行使用权。如出现知识

产权纠纷，主办方保留取消其参评资格并追回所获奖项的权力。

（五）参评单位须完整、准确、真实填写参评作品征集报名

表，对其内容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承担全部责任。

（六）参评单位同意授权主办方在网络及其它媒体上播放参

评作品，并有权对参评作品进行二次剪辑，参评单位有义务配合

活动进行宣传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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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主办方不承担参评作品和资料的邮寄、保险费用，不

承担参评作品在邮寄过程中的丢失、毁损责任及其他由不可抗拒

因素造成的参评资料遗失、错误或毁损责任。所有报送作品 U 盘、

光盘等储存介质及相关资料不予退还，请作者自留备份。

（八）评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（九）本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活动主办方所有，主办方根据

实际情况有权不经预先通知对评选活动所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

适当调整。

七、参赛方式

（一）本次征集活动面向全社会开展，个人、组织、单位或

社会团体均可报送，分别通过地方或行业部门报送作品。

（二）各地参评者请将参评作品报送到所在地司法局，各行

业部门参评者请将参评作品报送到本系统省直单位。请勿一稿多

投，若有一稿多投，一经发现取消参评资格。

（三）参评作品经各地各部门初评后报送。市级参评作品由

各市司法局汇总后报送省广播电视局，省直各单位参评作品直接

向省广播电视局报送。

八、奖项设置

评选活动由主办方组织相关专家，按照“公正、公平、公开”

原则，从法律知识阐释、法治理念传播、普法质效、艺术表现力

传播力等方面，对入围作品进行评审选优，设置一等奖 6 名、二

等奖 12 名、三等奖 24 名，分别给予 3000 元、2000 元、100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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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金并颁发证书和奖杯；优秀奖 36 名，颁发证书和奖杯；组织

奖 12 个，颁发牌匾。获奖作品优先向全国普法办、国家广电总

局等推荐上报。

九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法治动

漫微视频作品征集工作，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与，把征集展播过

程变成普法过程，变成群众广泛参与法治建设过程。要坚持正确

的政治方向和舆论方向，认真负责开展初审工作，把好政治关、

意识形态关、法律关、文字关等。

（二）注重实效，加强宣传。各地各部门要加强优秀作品的

宣传推广，充分发挥法治文化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作用，创作一批

法治文化精品。要结合工作实际，因地制宜、实事求是开展相关

工作，不得增加基层负担，坚决避免形式主义。

（三）严格程序，按时报送。各地各部门要做好初评工作，

引导参评者制作符合要求的高质量作品，优中选优。于9月30日

前将初评后的作品以 U 盘形式报送省广播电视局。

联 系 人：省司法厅 魏 威 0351-3802317

省广播电视局 张 淼 13994269160

邮 编：030001

报送地址：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大街 318 号省广播电视局

政策法规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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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第五届法治动漫微视频作品征集报名表

2.参评作品目录表

3.参评作品版权承诺书

4.法治动漫微视频制作注意事项

山西省司法厅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

2025 年 6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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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第五届法治动漫微视频作品征集报名表

作品名称

作品类别

参评单位

作品权利人

（制作单位或人员）

（需与版权承诺书一致）

主创人员 （需包括导演、编剧、主演，总数不超过 5人）

联系方式

推荐单位

意 见 （加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专家评审组评审

意见及推荐理由

山西省广播电视局（代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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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
品

内

容

简

介

（150 字以内）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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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参评作品目录表

市司法局或推荐单位：

序号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作品长度 参评单位
制作单位

（或个人）联系人
联系人电话

市司法局或推荐单位联系人： 市司法局或推荐单位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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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参评作品版权承诺书

本单位/本人就授权给参评山西省第五届法治动漫微视频的

作品（以下简称“授权作品”）的版权和内容承诺如下：

1.本单位/本人保证具有签署本承诺书并履行相应义务的权

利和授权，确保参加此次活动不会与其他方权利相冲突。

2.本单位/本人保证对授权作品拥有完整独立著作权、版权、

邻接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及转授权等所有权益，持有相关证明文

件或授权文件，并同意将作品在网络上进行免费展播。

3.本单位/本人保证所有授权作品的版权和内容不违反法律

法规、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版权以及其他合法权利，对由于授权

作品的内容或权利瑕疵引发的争议或权利纠纷承担全部法律责

任。

4.本单位/本人保证所有授权作品的相关作品及作者信息真

实有效。

5.本单位/本人保证所有授权作品没有在多家省局或中央直

属单位重复参选，否则视为主动放弃。

承诺单位/人（盖章/签字）：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

地址：

年 月 日

注：版权方如为个人签字即可，勿盖公章；如为单位盖章即可，勿签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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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法治动漫微视频制作注意事项

1.对中央领导同志形象、声音的使用必须严格符合有关规

定，按照有关流程报审，获批后方可使用。引用中央领导同志的

讲话，需要完整无误，切忌断章取义。

2.使用国旗、国徽、天安门图案、中国地图，必须标准规范，

要认真审查细节，防止出现错误。

3.援引法律条文要准确，必须援引最新的法律条文，法律条

文与作品内容联系要紧密，达到精准普法效果。

4.准确规范使用法律概念和专业术语，前后表述要一致。

5.谨慎合法使用歌曲、知名人物形象等，避免使用失德艺人

作品，避免侵犯知识产权，避免引发法律纠纷。

6.作品中的人物要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，不能出现违法失德

行为，比如，闯红灯、骑电瓶车未戴安全头盔等违反交通安全法

规的行为。

7.作品要立足现实生活，不能凭空想象、完全脱离现实，避

免炒作敏感话题或者引发争议的热点案（事）件。

8.作品涉及未成年人的，要注意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

角度，加强对作品内容和导向的审查。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山西省司法厅办公室 2025 年 6月 23 日印发


